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材料清单

一、场所情况
（一）办公场所不动产证明（含权属证明或不动产权证）或办公场所租凭合同；
（二）办公场所情况（包括照片、视频等）。
二、企业人员情况
（一）企业工作人员发放工资证明（银行代发工资等相关材料）；
（二）企业工作人员社保缴费记录（含人员及社保账号明细的企业社保清单）；
（三）企业工作人员劳动合同；
三、企业运营情况
（一）企业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
（三）企业基本存款账户信息（银行基本户开户资料等）；
（四）企业经审计财务报表或企业财产情况说明（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资产清单或相关资产登记在企业名下的权属登记证书或证明文件等资料）；
（五）企业办公场所现场资产照片；
（六）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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